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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套用用经经典典武武侠侠人人物物、、设设定定，，写写一一本本发发生生在在另另一一个个世世界界的的故故事事，，
有有没没有有侵侵权权的的风风险险？？这这个个疑疑问问，，最最近近有有了了答答案案————

构构成成著著作作权权侵侵权权、、不不正正当当竞竞争争
金金庸庸生生前前的的这这起起案案件件判判了了

江南

套用经典武侠人物、设定，写一本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也就是“同人作
品”，有没有侵权的风险？

这个疑问，最近有了答案
郭靖、黄蓉、乔峰、令狐冲……这些金庸笔下人尽皆知的人物，竟出现在作家

江南所著的《此间的少年》一书中，成为“汴京大学”大学生。因此，作家金庸起诉
作家江南侵权，人称“同人作品第一案”。

近日，该案迎来了二审判决。

涉案
作品《此间
的少年》

金庸

所谓“同人作品”，指的是利
用原有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
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二次
创作的作品。

作家杨治（笔名“江南”）的小
说《此间的少年》讲述的是让人熟
悉的大学生活的故事。小说以宋
代嘉佑年为时间背景，地点在以
北大为模版的“汴京大学”，登场
的人物是乔峰、郭靖、令狐冲等大
侠，不过在大学里，他们和当代的
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

2015年，查良镛(笔名“金
庸”) 发现《此间的少年》大量使
用了自己书中的人物、背景故事
等设定，该书在中国内地出版，并
大量销售。于是，他将作者杨治
以及该书的出版方北京联合出版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州购书中心
有限公司等起诉到法院，请求各
被告立即停止侵犯查良镛著作权
及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一审判

决杨治、联合出版
公司、精典博维公
司立即停止不正
当竞争行为，停止出
版发行《此间的少年》，并销毁库
存书籍。杨治赔偿金庸经济损
失168万元，联合出版公司、精典
博维公司就其中30万元承担连
带责任；杨治赔偿金庸为制止侵
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20万元，联
合出版公司、精典博维公司就其
中3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不构成著作权侵权 但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于“同人作品”，双方有着
不同的看法。

金庸诉称，江南创作的《此间
的少年》未经其许可，照搬金庸作
品中的经典人物，在不同环境下
量身定做与金庸作品相似的情
节，对金庸作品进行改编后不标
明改编来源，擅自篡改作品人物
形象，严重侵害其改编权、署名
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及应当由著
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同时，
被告通过盗用上述独创性元素吸
引读者、谋取竞争优势，获利巨
大，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妨

害了金庸对原创作品的利用，构
成不正当竞争。

对于起诉，杨治认为《此间的
少年》是其追忆在北大的校园生
活而创作的当代校园生活小说。
故事在虚构的汴京大学展开，年
代设定为北宋年间。但是小说描
述的生活场景、器物、文化都表明
其讲述的是当代校园生活，人物
也是校园中贴近生活的典型人物
形象。

杨治说自己是金庸的读者，
当初在网上连载创作该小说时，
出于好玩的心理，使用了金庸创

作的武侠人物名称来指称《此间
的少年》中大多具有真实原型的
人物。《此间的少年》并未违背诚
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也没有
对金庸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
害，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一审判决后，杨治在个人社
交媒体上发布声明称，没有侵犯
著作权是个好消息，而“不正当竞
争”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声明还
表示，跟自己尊重的作者打官司
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事，但“因其
得名得利，应当有此一劫”。

构成著作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一审判决后，查良镛、杨治、
北京精典博维公司不服，向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查良镛去世，林某
怡系其遗产执行人并作为上诉人
参加了诉讼。对于人物名称、人
物关系、基本性格特征等元素能
否构成作品的部分内容，《此间的
少年》是否侵害查良镛作品著作
权，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双方各
执一词，莫衷一是，成为讼争焦
点。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二审审理
认为，《此间的少年》故事情节表
达上，除小部分元素近似外，推动
故事发展的线索事件、场景设计
与安排以及内在逻辑因果关系，
具体细节、故事梗概均不同，不构
成实质性相似。

但整体而言，郭靖、黄蓉、乔
峰、令狐冲等60多个人物组成的
人物群像，无论是在角色的名称、
性格特征、人物关系、人物背景都
体现了查良镛的选择、安排，可以
认定为已经充分描述、足够具体
到形成一个内部各元素存在强烈
逻辑联系的结构，属于著作权法
保护的“表达”。

《此间的少年》多数人物名
称、主要人物的性格、人物关系与
查良镛涉案小说有诸多相似之
处，存在抄袭剽窃行为，侵害了涉
案作品著作权，依法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北京精
典博维公司对其出版发行的作品
是否侵权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
收到《律师函》后未及时停止出
版、发行，构成帮助侵权。

在上述抄袭行为被认定构成
侵犯著作权情况下，不再适用反
不正当竞争法调整。但《此间的
少年》在2002年首次出版时将书
名副标题定为“射雕英雄的大学
生涯”，蓄意与《射雕英雄传》进行
关联，让人误以为两者存在特定
联系，其借助《射雕英雄传》的影
响力吸引读者获取利益的意图明
显，杨某的该行为又构成不正当
竞争。

为此，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对
该“同人作品案”作出终审判决，
认定被诉侵权行为分别构成著作
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判令被诉
侵权作品《此间的少年》作者立即
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登报声

明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168
万元及为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
支20万元，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精典博维公司就其中33万
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广州知识产
权法院考虑到《此间的少年》与
《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
江湖》《神雕侠侣》四部作品在人
物名称、性格、关系等元素存在相
同或类似，但情节并不相同，且分
属不同文学作品类别，读者群有
所区分。为满足读者的多元需
求，衡平各方利益，促进文化事业
的发展繁荣，采取充分切实的全
面赔偿或者支付经济补偿等替代
性措施的前提下，不判决停止侵
权行为。

但明确《此间的少年》如需再
版，则应向《射雕英雄传》《天龙八
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四部
作品的权利人支付经济补偿。从
《此间的少年》所利用的元素在全
书中的比重，酌情确定经济补偿
按照其再版版税收入的30%
支付。

据新法治报、央视网、广州日
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 专家说法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5月13日表示，从目前公开的
信息来看，二审法院认定《此
间的少年》构成侵犯著作权
的原因在于小说选取的60多
个人物在角色名称、人物关
系等方面构成了一个逻辑结
构，因此进入了著作权法保
护的“表达”的范围。此次判
决对于原作著作权人的保护
有着重要的意义。

赵占领介绍，同人作品
这个说法虽然是近些年才出
现的，但其实这类作品自古
有之，“此种作品的作者和原
作著作权人的利益纠纷长期
以来都是争议的焦点。在一
些人看来，同人作品利用了
原著的人物、故事等，侵犯了
原作者的著作权。但也有人
认为这类同人创作实际上弘
扬了原作，并未实际侵犯原
作者的权益。”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此
前发布的文章中，对同人作
品作者给出建议说，为了尊
重原作者的演绎权，避免同

人作品陷入法律纠纷，同人
作者应当在取得原作者的同
意后，再进行同人作品的创
作，以此来避免侵权。同人
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不得以
不正当目的恶意丑化原作品
中的人物，歪曲原作品所要
表达的思想内容，并且必须
尊重原作者的署名权，注明
原作品和原作者的名称，不
得侵犯到原作者的合法权
益。文中称，实践中同人作
品数量繁多，要求所有同人
作者在创作前均取得原作者
的同意不太现实，这也会使
得原作者陷入庞大的工作
量。因此，在实践中可以让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或者是
国家有关部门统一进行授权
与许可，不仅可以解决同人
作品的法律纠纷，也能更好
地保护原作者的合法权益。

赵占领也表示，未来希
望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同人
作品创作的相关制度，给原
作著作权人和同人创作者一
定的利益平衡。

据《北京青年报》

同人作者应在取得原作者同意后进行创作

■ 案例

《海贼王》“同人画”遭“盗画” 画手维权

小宇（化名）是一名网络
画手，有着多年的动漫绘画经
验。2019年年初，小宇用笔名
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幅《海贼
王》的同人画《唐装索隆贺
年》，跃然纸上的动漫人物形
象在网上广受好评。小宇配
文表示，允许粉丝作为头像或
壁纸使用，但禁止二改，如果
转载需要注明作者。

小宇回忆，2020年1月13
日，她无意中发现天猫上某家
店铺出售的一款服装销量惊
人，而该服装上印的图案赫然
是她的漫画《唐装索隆贺年》。
但服装商家从来没有联系过
小宇要授权，在该商品首页也
没有标明图案来源。于是，小
宇便委托律师将天猫公司以
及该服装商家一并起诉至浙
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要求该
商家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开庭前，天猫公司表示已
经将涉案链接删除，于是小宇
方同意撤回了对天猫公司的
起诉。案件调解过程中，服装
商家辩称，小宇只是对《海贼
王》漫画中索隆这个人物的形
象进行改编，其并不享有《唐
装索隆贺年》的著作权，法院
应当驳回小宇所有的诉讼请
求。小宇闻言，随即拿出由国
家版权局出具的《作品登记证
书》，上面详细记录了该作品
的作品名称、创作时间、首次
发表时间，并且明确该作品的
著作权人是小宇。

最终，在承办法官的主持
调解下，小宇与该服装商家达
成和解协议，商家向小宇支付
了维权的合理费用，并表示不
再制作与销售侵害小宇著作
权的服装。

据《人民法院报》

双方观点不一

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


